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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补充材料
户主申请（可委托社区（村）代其申请）


3个工作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不全乡镇人民政府受理，村（居）委会协助入户调查核实申请家庭经济状况。
1、书面申请书；2、本人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户口簿、身份证（原件和复印件）；3、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；4、家庭经济状况申报表；5、残疾、就学人员、重病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告知补充材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补齐材料               补齐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	
	
告知当事人并说明原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召开民主评议会、村（社区）公示入户调查结果  （7天）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新核查
不符合告知申请人原因
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
申 
请

有争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通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入户调查核实1、信息核对；2、入户调查；3、邻里访问 ；4、信息查证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  核查未通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上报到县民政局（申请材料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委托书、调查和民主评议结果、所有申报家庭基础信息电子版等），民政局核对家庭经济状况，30%以上入户调查，向乡镇反馈核查结果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告知申请人原因
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
申 
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人民政府召开民主评议会1、宣读政策；2、介绍情况；3、现场评议；4、形成结论；5、签字审批确认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乡镇人民政府将审批结果在所在村（社区）公示7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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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审核通过的低保家庭次月开始发放低保金。乡（镇）对材料审批通过后，县民政局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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